
、

牙I

^-

長

翻
開
嘉
義
開
拓
的
經
過
，
是
一
冊
冊
細
水
長
流
的
歷
史

。

朴
子
溪
貫
穿
的
嘉
義
縣
位
於
嘉
南
平
原
中
部
，
東
鄰
南
投
、
西
抵
海
岸
，
西
南
與
台
南
、

東
南
與
高
雄
縣
吭
鄰
，
北
接
雲
林
縣
，
古
名
「
諸
羅
山
」
是
取
其
東
方
諸
山
羅
列
之
意
;
而
清

朝
發
生
林
央
文
事
件
，
人
民
協
助
政
府
守
城
有
功
，
清
廷
以
「
嘉
其
忠
義
」
之
旨
，
改
稱
為
「

嘉
義
」
'
迄
今
。
而
洪
雅
平
埔
族
原
本
以
此
為
居
住
中
樞
，
經
過
渡
海
來
台
的
漢
人
不
斷
移
入

後
，
洪
雅
平
埔
族
就
逐
漸
高
升
至
現
在
的
阿
里
山
鄉

。

嘉
義
縣
三
百
餘
年
前
原
本
是
平
埔
族
的
聚
居
地
，
明
朝
期
間
顏
思
齊
和
鄭
芝
龍
開
墾
台
灣

後
，
引
進
大
量
的
福
建
先
氏
渡
海
來
台
，
屯
駐
在
布
袋
內
海
一
帶
，
並
向
內
陸
開
闢
，
從
東
石

海
港
溯
朴
子
溪
而
上
，
由
於
朴
子
溪
流
域
約
四
百
平
方
公
里
，
分
布
在
嘉
南
平
原
，
隨
後
鄭
成

功
指
揮
海
師
驅
逐
荷
蘭
人
，
奠
定
閩
台
基
礎
，
目
前
在
布
袋
鎮
好
美
里
就
有
不
少
荷
蘭
的
遺
址

打
折
手
注
i
J
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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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居
民
還
倡
導
興
建
荷
蘭
村
以
緬
懷
先
民
冒
險
犯
難
的
精
神

。

阿
里
山
鄉
是
目
前
嘉
義
縣
唯
一
的
山
地
鄉
，
早
年
吳
鳳
的
故
事
還
普
遍
流
傳
，
阿
里
山
的

原
住
民
以
鄒
族
為
主
，
相
當
重
視
自
己
的
文
化
傳
承
，
也
受
到
政
府
高
度
的
重
視
，
由
於
阿
里

山
一
直
是
國
際
聞
名
的
觀
光
旅
遊
勝
地
，
阿
里
山
原
住
民
和
平
地
漢
人
藉
由
頻
繁
的
觀
光
互
動

關
係
'
促
進
了
種
族
的
融
合

。

朴
子
溪
出
海
口
的
東
石
、
布
袋
早
年
是
大
陸
先
民
來
台
登
陸
的
港
口
，
嘉
義
縣
的
發
展
也

是
從
海
口
逐
漸
向
內
陸
，
先
民
溯
溪
而
上
，
陸
續
在
東
石
、
朴
子
、
六
腳
等
溪
畔
鄉
鎮
定
居
，

並
隨
著
朴
子
溪
河
道
的
變
遷
而
有
村
落
的
遷
移

。

一

、

人
口
遷
出
減
緩
，
氏
雄
鄉
最
密
集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底
，
朴
子
溪
流
域
各
鄉
鎮
市
人
口
共
四
十
二
萬
六
千
三
百
八
十
八
人
，
其

中
男
性
二
十
二
萬
四
千
三
百
零
八
人
，
女
性
二
十
萬
二
千
零
八
十
人
，
流
域
內
各
鄉
鎮
之
人
口

以
氏
雄
鄉
人
口
最
多
，
番
路
鄉
最
少
，
性
別
比
例
約
在
一
﹒
一
:
一
左
右

。

以
人
口
密
度
而
分
，
朴
子
溪
流
域
內
以
朴
子
市
人
口
密

一

度
每
平
方
公
里
九
百
零
九
﹒
二
五

人
為
最
高
，
番
路
鄉
一
百
零
一
﹒
六
五
人
最
少
，
流
域
內
平
均
人
口
密
度
為
每
平
方
公
里
四
百

四
十
六
.
九

0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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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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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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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
勝
地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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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山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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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和
平
地
漢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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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頻
繁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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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動

關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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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進
了
種
族
的
融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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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
子
溪
出
海
口
的
東
石
、
布
袋
早
年
是
大
陸
先
民
來
台
登
陸
的
港
口
，
嘉
義
縣
的
發
展
也

是
從
海
口
逐
漸
向
內
陸
，
先
民
溯
溪
而
上
，
陸
續
在
東
石
、
朴
子
、
六
腳
等
溪
畔
鄉
鎮
定
居
，

並
隨
著
朴
子
溪
河
道
的
變
遷
而
有
村
落
的
遷
移

。

一

、

人
口
遷
出
減
緩
，
氏
雄
鄉
最
密
集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底
，
朴
子
溪
流
域
各
鄉
鎮
市
人
口
共
四
十
二
萬
六
千
三
百
八
十
八
人
，
其

中
男
性
二
十
二
萬
四
千
三
百
零
八
人
，
女
性
二
十
萬
二
千
零
八
十
人
，
流
域
內
各
鄉
鎮
之
人
口

以
氏
雄
鄉
人
口
最
多
，
番
路
鄉
最
少
，
性
別
比
例
約
在
一
﹒
一
:
一
左
右

。

以
人
口
密
度
而
分
，
朴
子
溪
流
域
內
以
朴
子
市
人
口
密

一

度
每
平
方
公
里
九
百
零
九
﹒
二
五

人
為
最
高
，
番
路
鄉
一
百
零
一
﹒
六
五
人
最
少
，
流
域
內
平
均
人
口
密
度
為
每
平
方
公
里
四
百

四
十
六
.
九

0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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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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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歲
有
九
萬
四
千
零
八
十
人
，
占
總
人
口

之
百
分
之
二
十
-
了
一
六
.
，
十
五
l
l

六
十
四
歲
者
有
二
十
九
萬
一
千
零
七
十
人
，
占
總
人
口
之
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﹒
五
九
.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有
三
萬
九
千
三
百
零
三
人
，
占
百
分
之
九
﹒
二
四

。

大
致
而
言
，
人
口
以
青
壯
年
為
主

。

-
﹒圓圓圓-

、
城
鎮
因
水
而
發
，
文
化
紮
根
茁
壯

朴
子
溪
從
芋
菜
坑
發
源
後
，
流
經
嘉
義
縣
市
的
十
二
個
鄉
鎮
市
，
在
每
個
城
市
形
成
了
各

種
自
然
景
觀

。

相
對
的
，
各
個
城
市
的
發
展
，
也
對
朴
子
溪
畔
的
生
態
產
生
影
響

。

現
在
就
逐

一
介
紹
這
幾
個
城
市

。

(
一
)
番
路
鄉

朴
子
溪
發
源
地

日
據
時
代
，
一
開
始
的
行
政
機
構
設
在
番
仔
路
，
後
來
遷
移
到
菜
公
店
這
個
地
方
，
仍
沿

用
番
路
庄
的
名
稱
，
台
灣
光
復
後
改
為
番
路
鄉

。

番
路
鄉
以
前
是
土
著
族
到
嘉
義
交
易
的
必
經

之
路
，
所
以
叫
做
番
仔
路
，
現
在
還
有
暸
望
台
存
在
，
是
防
禦
外
志
的
遺
跡

。

香
路
山
區
的
芋
菜
坑
是
朴
子
溪
的
發
源
地
，
今
天
就
算
是
當
地
民
眾
，
也
很
少
人
知
道
這

個
地
方

。
觸
口
是
這
裡
的
風
景
區
，
在
觸
口
溪
上
有
天
長
、
地
久
兩
座
吊
橋
，
年
輕
情
侶
常
因

扎
們f
f
J派
、i
J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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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歲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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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四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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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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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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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口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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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二
十
-
了
一
六
.
，
十
五
l
l

六
十
四
歲
者
有
二
十
九
萬
一
千
零
七
十
人
，
占
總
人
口
之
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﹒
五
九
.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有
三
萬
九
千
三
百
零
三
人
，
占
百
分
之
九
﹒
二
四

。

大
致
而
言
，
人
口
以
青
壯
年
為
主

。

-
﹒圓圓圓-

、
城
鎮
因
水
而
發
，
文
化
紮
根
茁
壯

朴
子
溪
從
芋
菜
坑
發
源
後
，
流
經
嘉
義
縣
市
的
十
二
個
鄉
鎮
市
，
在
每
個
城
市
形
成
了
各

種
自
然
景
觀

。

相
對
的
，
各
個
城
市
的
發
展
，
也
對
朴
子
溪
畔
的
生
態
產
生
影
響

。

現
在
就
逐

一
介
紹
這
幾
個
城
市

。

(
一
)
番
路
鄉

朴
子
溪
發
源
地

日
據
時
代
，
一
開
始
的
行
政
機
構
設
在
番
仔
路
，
後
來
遷
移
到
菜
公
店
這
個
地
方
，
仍
沿

用
番
路
庄
的
名
稱
，
台
灣
光
復
後
改
為
番
路
鄉

。

番
路
鄉
以
前
是
土
著
族
到
嘉
義
交
易
的
必
經

之
路
，
所
以
叫
做
番
仔
路
，
現
在
還
有
暸
望
台
存
在
，
是
防
禦
外
志
的
遺
跡

。

香
路
山
區
的
芋
菜
坑
是
朴
子
溪
的
發
源
地
，
今
天
就
算
是
當
地
民
眾
，
也
很
少
人
知
道
這

個
地
方

。
觸
口
是
這
裡
的
風
景
區
，
在
觸
口
溪
上
有
天
長
、
地
久
兩
座
吊
橋
，
年
輕
情
侶
常
因

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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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名
，
而
來
此
遊
玩

。

(
二
)
竹
崎
鄉

親
水
之
鄉

竹
崎
原
名
竹
頭
崎
'
民
國
九
年
改
為
竹
崎
庄
，
台

灣

光
復
後
設
鄉

。

朴
子
溪
流
到
人
口
密
集
的
竹
崎
段
，
就
開
始
受
到
人

為
污
染
的
影
響
，
尤
其
早
期
造
紙
業
興
盛
，
從
竹
崎
排
出

的
製
紙
廢
水
，
開
始
污
染
下
游
溪
段
與
農
田
，
所
幸
最
近

幾
年
環
保
意
識
抬
頭
，
並
在
環
保
局
、
鄉
公
所
等
單
位
發

揮
公
權
力
的
情
形
下
，
才
將
不
商
業
者
趕
出
竹
崎
鄉

。

朴
子
溪
從
海
拔
一
四
-
三
公
尺
發
源
後
，
流
到
竹
崎

段
時
，
海
拔
降
到
一
二
七
公
尺
，
溪
水
流
經
松
竹
大
橋
，

左
岸
便
可
以
看
到
阿
里
山
森
林
鐵
路
竹
崎
站
，
這
裡
是
阿

里
山
鐵
路
平
地
段
的
最
後
一
站
，
也
是
鐵
路
上
山
的
起
點

，
是
重
要
的
交
通
樞
紐
。

﹒
竹
崎
火
車
站
的
告
示
牌
說
明
該
站
的
重
要
性
。

一.平跑線與山地總交界站。

蕪汽火車之加水.損蝶站。

地線28噸燕汽墊罩在~站故損 、r ﹒
18噸蕪汽機車接樺行駛平地總obfR體

現 自走
吧嘲

站的

, 

已收 - ιdr『J

後才能放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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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車
頭
或
客
貨
車
輛
，
駛
經
此
三
角
線
後
，

即
可
改
變
方
向
，
俾
應
擋
車
頸
上
﹒
下
山
時

行
適
直
接
土
變
換
方
向
及
破
舊
阿
里
山
蠟
路

特
殊
路
況
，
所
產
生
車
輛
偏
塵
之
需
而
設
置。

竹
崎
火
車
站
的
三
角
線
，
是
一
項
罕
見
的
交
通
設

計
。

阿
里
山
鐵
路
竹
崎
站
，
有
一
個
非
常
特

別
的
、
用
來
調
轉
車
頭
的
三
角
鐵
軌
線
，
當

火
車
沿
著
鐵
軌
三
角
線
跑
一
遍
後
，
車
頭
方

向
立
刻
能
調
轉
一
八
O
度
，
但
在
火
車
頭
柴

油
化
以
後
，
這
種
三
角
線
已
很
少
使
用
了

。

阿
里
山
森
林
鐵
路
竹
崎
平
地
段
，
幾
乎

是
沿
著
朴
子
溪
興
建
的
，
早
年
在
蒸
汽
火
車

頭
行
駛
的
年
代
，
火
車
到
了
朴
子
溪
畔
的
竹

崎
火
車
站
後
，
接
下
來
就
要
開
始
爬
山
，
所

以
火
車
就
要
「
換
班
」
'
換
上
馬
力
較
大
的

車
頭
。竹

崎
火
車
站
興
建
於
日
據
時
代
，
這
座

木
造
的
車
站
，
具
有
濃
厚
的
日
本
風
味
，
由

於
長
期
以
來
都
有
人
保
養
，
因
此
驛
站
的
狀

況
不
錯
。

目
前
阿
里
山
森
林
鐵
路
一
天
只
對

開
一
班
次
列
車
，
因
此
朴
子
溪
畔
的
水
鳥
，

也
就
常
常
飛
到
鐵
軌
問
覓
食

。



朴
子
溪
畔
的
竹
崎
公
園
，
以
栽
植
七
+
多

種
中
外
竹
類
聞
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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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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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總
工
程
經
費
三
千
八
百
多
萬
元
，
是
朴
子
溪
沿
岸
首
座
親
水
公
園

。

除
可
供
民
眾
親
近
朴
子

溪
外
，
還
有
觀
水
、
垂
釣
、
賞
鳥
、
欣
賞
風
景
、
嬉
戲
奔
跑
、
擲
飛
盤
、
放
風
箏
、
打
槌
球
等

功
能
，
適
合
全
家
老
少
一
起
前
往
遊
玩

。

竹
崎
親
水
公
園
原
本
計
畫
在
八
十
七
年
元
月
完
工
，
以
配
合
週
休
二
日
制
，
讓
民
眾
多
一

個
休
閒
遊
憩
的
場
所
，
但
工
程
進
度
落
後
，
並
未
如
期
完
工

。

竹
崎
親
水
公
園
完
工
後
，
可
配

合
栽
植
七
十
多
種
中
外
竹
類
的
竹
崎
公
園
，
或
配
合
阿
里
山
風
景
網
，
建
立
一
個
遊
玩
旅
遊
的

系
統
。(

三
)
水
道
市

以
水
為
名

水
道
市
是
朴
子
溪
上
游
最
重
要
的
聚
落
，
自
來
水
公
司
第
五
區

營
運
所
，
在
這
裡
設
有
水

道
淨
水
廠
，
河
洛
話
稱
之
為
「
水
道
頭
」
(
取
水
口
意
思
)
，
水
道
市
乃
以
此
命
名
，
此
地
也

是
朴
子
溪
匯
集
上
游
各
支
流
的
所
在
，
早
期
山
區
各
種
貨
物
在
此
轉
運
，
古
樸
的
街
道
，
目
前

還
流
露
著
台
灣
早
期
的
風
味

。

水
道
淨
水
廠
主
要
是
汲
取
朴
子
溪
、
阿
拔
泉
溪
的
溪
水
，
經
過
消
毒
、
過
濾
後
，
供
應
竹

崎
鄉
、
民
雄
鄉
火
炭
埔
等
地
區
的
民
生
用
水
;
水
道
淨
水
廠
每
天
供
水
約
一
萬
噸
，
目
前
已
與

嘉
義
市
蘭
潭
、
仁
義
潭
水
庫
串
聯
供
水

。



由
於
朴
子
溪
是
屬
於

「
荒
溪
型
」
的
河
川
，
在
雨
季
時
，
雨
量
豐
沛
，
供
水
就
不
成
問
題

;
但
是
如
果
到
了
冬
天
的
枯
水
期
，
朴
子
溪
上
游
水
量
大
減
，
如
果
進
水
量
無
法
負
荷
民
生
用

水
需
求
時
，
就
必
須
靠
嘉
義
市
的
蘭
潭
、
仁
義
潭
水
庫
供
應
氏
生
用
水
.
，
反
過
來
說
，
當
朴
子

溪
上
游
仍
有
足
夠
的
水
，
而
嘉
義
市
供
水
困
難
的
時
候
，
也
可
供
應
嘉
義
市
民
生
用
水

。

水
道
市
街
沿
著
朴
子
溪
而
建
，
是
竹
崎
通
往
瑞
里
風
景
區
的
捷
徑
，
也
是
嘉
義
通
往
觀
音

瀑
布
風
景
區
的
唯
一
通
道
，
一
般
人
稱
水
道
為
「
瑞
水
公
路
」
的
起
點

。

水
道
的
市
街
建
築
呈

現
「
L

」
型
，
大
部
分
是
二
層
樓
的
建
築
'
建
材
以
珍
貴
的
紅
槍
居
多
，
由
於
山
區
多
雨
，
這

裡
的
騎
樓
下
闢
有
供
行
人
避
雨
的
空
間
，
古
色
古
香
，
頗
能
引
發
思
古
幽
情

。

水
道
市
的
人
口
結
構
，
以
老
年
人
居
多
，
年
輕
人
多
半
出
外
「
打
拚
」

。

根
據
老
一
輩
的

人
表
示
，
朴
子
溪
在
這
個
溪
段
，
早
年
有
纏
鰻
、
溪
哥
等
魚
類
，
而
溪
蝦
更
是
多
得
不
勝
枚
舉

，
尤
其
台
灣
光
復
初
期
，
經
常
有
人
在
溪
中
捕
獲
二
、
三
十
斤
重
的
大
驢
鰻

。

不
過
，
這
些
紀

錄
，
都
隨
著
河
川
逐
漸
遭
受
污
染
，
以
及
毒
魚
、
電
魚
等
行
為
的
橫
行
，
年
輕
一
輩
只
能
從
老

人
家
口
中
得
知
了
!

(
四
)
民
雄
鄉

大
學
之
城

民
雄
鄉
在
嘉
南
平
原
的
北
部
，
三
疊
溪
與
朴
子
溪
之
間

。

民
國
九
年
，
將
打
貓
街
按
照
他

圳
們
手
法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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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閩
南
語
讀
音
，
改
變
成
日
語
讀
音
相
似
的

「
氏
雄
」
o

打
貓
係
洪
雅
平
埔
族
打
貓
社
舊
址
，

傳
為
明
鄭
時
期
設
鎮
屯
田
之
處
，
康
熙
年
間
的
田
契
已
有
打
貓
街
之
地
名
出
現

。

雲
嘉
南
地
區
唯
一
的
大
學
中
正
大
學
，
就
是
座
落
於
氏
雄
鄉
，
校
地
面
積
約
一
三
一
公

頃
。

佔
地
廣
闊
，
人
工
雕
珠
出
的
校
園
，
以
紅
磚
為
主
建
造
的
教
室
，
加
上
綠
色
草
地
和
人
工

湖
泊
，
使
中
正
大
學
成
為
一
個
旅
遊
地
點

。

(
五
)
主
加
逗
我
、
市諸山
羅
列

嘉
義
市
古
名
「
諸
羅
山
」
'
是
因
為
嘉
義
東
方
諸
山
羅
列
，
取
其
意
義
，
就
叫
「
諸
羅
山

」
。
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，
林
爽
文
反
清
之
役
，
進
攻
諸
羅
城
，
城
內
人
民
協
助
清
軍
有
功
，
清
廷

就
奉
乾
隆
皇
帝
的
聖
旨
「
嘉
其
死
守
城
池
之
忠
義
」
，
將

「
諸
羅
」
改
為

「
嘉
義
」
o

民
國
三

十
四
年
，
台

灣
光
復
，
嘉
義
市
升
格
為
省
轄
市
，
直
隸
省
政
府
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，
嘉
義
市
改

為
縣
轄
市
，
各
項
經
費
短
拙
，
影
響
建
設
，
直
到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七
月
一
日
，
在
地
方
人
士
多

年
奔
走
下
，
再
恢
復
改
制
為
省
轄
市

。

嘉
義
市
的
氏
生
用
水
，
是
靠
蘭
潭
和
仁
義
潭
兩
座
水
庫
所
供
應

。

蘭
潭
又
叫
做
「
南
潭
」

古
名
「
紅
毛
埠

」
位
於
嘉
義
市
區
東
郊
山
仔
頂
附
近
，
相
傳
是
荷
蘭
人
為
灌
溉
新
開
墾
土
地
而

問
鑿
，
面
積
約
七
十
頃
，
東
西
約
一
公
里
，
南
北
約
二
公
里
，
潭
水
清
澈
，
四
周
丘
陵
起
伏
，



樹
木
蒼
翠
，
景
色
迷
人
，
是
假
日
休
閒
的
好
所
在
;
而
充
滿
綠
意
，
景
色
宜
人
的
仁
義
潭
，
位

於
嘉
義
市
郊
，
主
現
天
然
不
規
則
狀
，
與
三
級
古
蹟

「
一
品
夫
人
墓
」
、
及
環
境
幽
美
的

「
玉

虛
宮
」
成
一
風
景
線
，
也
成
為
民
眾
假
日
的
最
佳
休
閒
去
處

。

在
冬
天
枯
水
期
，
朴
子
溪
水
量

不
夠
時
，
這
兩
座
水
庫
就
會
支
援
竹
崎
及
民
雄
火
炭
埔
地
區
的
民
生
用
水

。

(
六
)
太
保
市

王
得
祿
的
故
鄉

太
保
市
位
於
嘉
南
平
原
北
部
，
朴
子
溪
以
南
的
地
域

。

大
保
市
舊
名
為
溝
尾
庄
，
是
王
得

祿
的
故
鄉
。

王
得
祿
在
林
央
文
攻
打
諸
羅
城
一
役
中
，
跟
隨
總
兵
柴
大
紀
收
復
了
諸
羅
城
，
清

廷
封
給
他
干
總
的
官
位

。

而
後
又
平
定
蔡
牽
之
亂
有
功
，
成
為
浦
江
提
督

。

後
來
因
為
生
病
，

便
回
到
故
鄉
，
並
得
到
加
封
，
成
為
太
子
太
保
，
後
人
便
將
原
溝
尾
庄
改
稱
為
太
保
庄

。

嘉
義
縣
政
府
位
於
太
保
市
，
因
此
太
保
市
成
為
嘉
義
縣
的
行
政
中
心

。

另
外
，
位
於
太
保

市
的
嘉
義
縣
立
棒
球
場
也
在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正
式
落
成
段
用
，
中
華
職
棒
和
台
灣
大
聯
盟
在
這

裡
都
有
多
場
的
例
行
賽
，
其
中
，
和
信
鯨
隊
和
嘉
南
勇
士
隊
，
還
認
定
嘉
義
縣
立
棒
球
場
為
球

隊
主
場
，
每
當
有
比
賽
進
行
，
往
往
吸
引
附
近
縣
市
的
球
迷
前
來
觀
賞

。

而
台
灣
地
區
將
要
興

建
的
高
速
鐵
路
，
捨
棄
了
嘉
義
市
，
選
擇
太
保
設
置
車
站
，
也
將
加
速
太
保
市
地
區
的
繁
榮

。

、

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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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七
)
新
港
鄉

津
人
避
難
之
所

新
港
鄉
位
在
嘉
南
平
原
北
部
，
北
港
溪
南
部
和
朴
子
溪
的
北
部

。

乾
隆
四
十
七
年
(
西
元

一
七
八
二
年
)
發
生
津
泉
大
械
鬥
'
波
及
笨
港
街
(
今
北
港
)
，
且
笨
南
港
溪
洪
水
沖
毀
店
屋

，
於
是
原
居
笨
南
港
的
大
批
津
人
避
難
束
遷
至
此
，
形
成
一
個
部
落
，
不
久
就
發
展
成
一
個
大

市
鎮
，
商
人
雲
集
，
因
此
叫
做
新
港
。
民
國
九
年
，
新
港
街
改
稱
為
新
港
庄
，
以
與
臺
東
廳
、
之

新
港
庄
(
成
功
鎮
)
有
所
區
別
，
在
光
復
後
恢
復
新
港
的
名
字

。

(
八
)
水
上
鄉

北
回
歸
線
之
鄉

水
上
鄉
位
在
嘉
南
平
原
中
部
，
八
掌
溪
的
北
部
，
東
南
方
是
嘉
義
分
割
臺
地
盤
結
地
域

。

鄉
名
得
自
水
上
村
的
舊
名
水
掘
頭
街
，
民
國
九
年
取
其
意
改
稱
水
上
庄

。

嘉
義
機
場
即
位
於
水
上
鄉
，
是
座
軍
用
、
民
用
合
一
的
機
場
，
是

F

十
六
的
基
地
，
也
是

接
乘
旅
客
的
地
點
。

而
北
緯
二
十

-
7
五
度
的
北
回
歸
線
儀
，
則
位
於
機
場
外
的
省
道
旁

。

(
九
)
六
腳
鄉

富
有
人
家

六
腳
鄉
位
於
嘉
南
平
原
中
部
，
北
港
溪
與
朴
子
溪
間

。

其
名
源
於
境
內
六
腳
、
六
南
二
村

之
舊
名
六
腳
伯
，
原
意
為
六
戶
還
於
該
處
的
耕
農
，
後
來
訛
傳
為
六
腳
個
，
民
國
九
年
改
稱
六



(
十
)
朴
子
鎮

嘉
義
門
戶

-" ......--- ......, 
--司】~ ﹒-

腳
庄
，
光
復
後
則
稱
為
六
腳
鄉

。

鄉
公
所
設
在
蒜
頭
村

，
原
名
「
算
頭
」
'
是
指
富
有
人
家
多
的
意
思
，
後
來

誤
傳
為
「
蒜
」
，
使
流
傳
至
今

。

朴
子
鎮
位
在
嘉
南
平
原
北
部
，
朴
子
溪
以
南
至
荷

芭
嶼
排
水
路
兩
岸
地
域

。

鎮
名
取
自
鎮
治
所
在
地
名

。

朴
子
街
區
位
於
朴
子
溪
南
岸
滑
走
坡
，
昔
稱
樸
仔
腳
，

民
國
九
年
改
舊
稱
朴
仔
腳
街
為
朴
子
街
，
光
復
後
沿
用

。

朴
子
腳
的
地
名
，
是
因
為
昔
日
聚
落
創
建
於
朴
子
樹

之
下
，
所
以
得
稱
。

嘉
義
沿
海
醫
療
資
源
原
本
缺
乏
，
但
是
十
年
前
省

立
朴
子
醫
院
在
朴
子
溪
畔
設
立
後
，
對
嘉
義
沿
海
的
醫

療
照
顧
相
當
有
幫
助
，
也
因
此
，
朴
子
醫
院
成
為
嘉
義

沿
海
人
的
好
鄰
居
。

朴
子
醫
院
約
有
二
百
位

醫

護
人
員

一

@
省
立
朴
子
醫
院
直
立
朴
子
溪
畔

。

' ， 一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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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立
朴
子
醫
院
緊
鄰
朴
子
溪

。

'
老
舊
醫
院
最
近
整
修
完
成
，
並
在
面
對
朴
子
溪
方

向
興
建
一
棟
醫
學
大
樓
，
景
觀
相
當
好
，
該
院
醫
護

人
員
對
近
年
來
朴
子
溪
的
美
化
工
作
感
到
非
常
興
奮

，
希
望
結
合
朴
子
溪
的
活
動
，
成
為
醫
療
和
養
生
的

申
1

心
。而

朴
子
公
園
原
是
軍
事
營
區
，
自
從
海
岸
巡
防

部
隊
遷
移
後
，
政
府
重
新
整
修
內
部
，
使
其
煥
然
一

新
，
與
嘉
義
縣
立
文
化
中
心
所
屬
的
梅
嶺
美
術
館
、

圖
書
館
、
東
石
國
中
、
東
石
高
中
、
游
泳
池
、
體
育

館
及
嘉
義
體
育
園
區
緊
鄰
，
形
成
嘉
義
沿
海
最
佳
的

生
活
環
境
。
另
外
，
嘉
義
縣
環
保
局
規
劃
在
朴
子
公

園
設
置
觀
光
碼
頭
，
使
朴
子
公
園
真
正
成
為
嘉
義
沿

海
的
門
戶
。

(
十
一
)
義
竹
鄉

竹
樹
之
家

義
竹
鄉
位
在
嘉
義
縣
的
西
南
隅
，
嘉
南
平
原
中

部
近
海
處
，
八
掌
溪
之
北
、
鹿
草
溪
之
南

。

義
竹
多



布
袋
昔
稱
布
袋
嘴
，
位
在
鹽
水
溪
口
的
北
邊

。

因
其
內
環
抱
一
海
灣
且
狀
如
布
袋
，
在
北
岸
突

出
尖
嘴
上
，
故
名

。

民
國
九
年
改
稱
布
袋
，
光
復

後
沿
襲
之
。

布
袋
鎮
以
前
是
清
外
的
一
個
小
沙
洲

，
其
東
方
隔
海
為
冬
港
，
即
今
之
新
本
里

〈舊
名

前
東
港
〉

。

後
因
海
岸
西
展
，
終
於
與
陸
地
相
連

l

帆T

產
竹
，
是
第
二
個
環
植
竹
樹
之
村
莊
'
所
以
以
前

叫
做
二
竹
園
，
西
南
相
距
約
一
﹒
五
公
里
處
即
是

頭
竹
園
，
該
地
近
海
，
冬
季
風
力
強
，
村
屋
多
植

竹
樹
，
以
之
為
牆
，
防
飛
砂
及
禦
盜
，
後
來
二
竹

園
改
為
義
竹
園
，
氏
國
九
年
改
稱
義
竹

。

(
十
二
)
布
袋
鎮

嘉
義
的
小
上
海

。

繁
榮
對
布
袋
鎮
而
言
，
曾
短
暫
出
現
在
台
灣

光
復
到
大
陸
淪
陷
間
，
一
個
小
鎮
居
然
有
十
三
家

酒
家
及
八
家
戲
院

。

那
時
布
袋
港
和
大
陸
廈
門
港

布
袋
漁
港
一
景

。

圳
們
手
注
L
J
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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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有
船
隻
往
返
，
嘉
義
、
台
南
所
曬
製
的
鹽
，
大
多
由
布

袋
港
運
到
大
陸
，
但
隨
著
兩
岸
成
為
敵
對
關
係
而
關
閉
航

線
後
，
布
袋
的
繁
華

也
隨
著
布
袋
港
的
蕭

條
而
沒
落
。
直
到
「

新
發
一
號
」
在
熱
鬧

的
歡
慶
聲
中
航
向
澎

湖
，
終
於
再
次
燃
起

布
袋
港
的
生
機
和
布

袋
人
的
希
望
;
如
今

站
在
海
運
大
樓
前
的

碼
頭
，
七
十
七
年
開

航
的
阿
里
山
客
輪
和

八
十
四
年
開
航
的
嘉

金
輪
，
陸
續
見
證
了

布
袋
港
的
商
機
。

心
失
心
、

山
智

nu qL 

圳
們
手
注
t
J

吳

@
鳥
轍
布
袋
鹽
田
，
一
片
井
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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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八
十
五
年

@
蚵
棚
和
蚵
市
風
情
。



苗，
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行
政
院
正
式
同
意
布
袋
升
格
為
國
內
商
港
，

日
可
待
的

。

「
小
土
海
」
的
美
麗
遠
景
是
指

布
袋
鎮
的
好
美
里
魎
港
，
俗
稱
虎
尾
寮
，
在
鄭
成
功
來
台
之
前
稱
為
魎
港
，
鄭
成
功
來

台
之
後
改
稱
蚊
港
，
到
了
清
朝
中
期
又
改
稱
虎
尾
寮
'
一
直
沿
用
至
今

。

明
朝
時
期
，
矮
寇
、
海
盜
橫
行
於
中
國
沿
海
一
帶
，
包
括
台
灣
西
南
沿
海
地
區

。

當
年
的

台
灣
西
南
沿
岸
有
一
個
「
倒
風
內
海
」
'
是
台
灣
西
部
海
岸
和
澎
湖
、
大
陸
距
離
最
近
的
地
方

，
魎
港
就
是
位
在
這
內
海
的
出
口
處

。

而
後
鄭
芝
龍
率
眾
來
台
，
屯
駐
於
此
，
開
墾
魎
港
內
海
沿
岸
，
包
括
大
奎
壁
、
井
水
港
、

下
茄
末
、
鹿
仔
草
、
龜
佛
山
、
南
勢
竹
、
龜
仔
港
、
棟
榔
及
大
垃
田
等
九
莊
'
合
稱
「
外
九
莊

」
。

這
是
中
國
人
最
早
在
台
灣
進
行
略
具
規
模
的
開
發
，
而
魎
港
就
是
當
年
台
海
兩
岸
通
商
貿

易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港
口
。

到
了
清
乾
隆
年
間
，
由
於
朴
子
溪
改
道
，
魎
港
失
其
要
衝
位
置
，
成
為
海
中
的
孤
島
;
後

來
又
因
為
八
掌
、
朴
子
兩
溪
經
年
累
月
抉
帶
大
量
泥
沙
，
使
內
海
面
積
逐
漸
縮
小
，
使
得
魎
港

也
逐
漸
淤
積
;
加
上
原
位
於
出
海
處
的
布
袋
嶼
和
陸
地
相
連
成
為
布
袋
港
，
取
代
了
魎
港
的
地

位
，
所
以
魎
港
逐
漸
沒
落
成
為
小
漁
村

。

但
由
於
魎
港
海
岸
地
帶
位
處
海
洋
與
內
陸
交
界
，
在
海
積
過
程
中
，
因
部
分
海
水
被
沙
洲

圳
們
手
法
‘
人
，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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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
攔
，
形
成
海
湖
，
造
就

了
水
生
動
、
植
物
的
生
長

天
堂
，
提
供
了
鳥
類
覓
食

棲
息
的
溫
室

。

觀夜，息一只面一龍美
鷺以數海剩積百宮寮

為小量茄下約年溪白布
主白龐笨二七以出然袋
h 鷺大純十十上海保紅
宮、的林餘公歷口護樹

f是牛鷺'公頃史北區林
空背科林頃， ，岸北位
主鷺鳥內，現昔，端於

菜、類棲為在日有，好

臨

大
群

水

，鳥
過

境

棲
白

於
、紅
拉t
林
泥

;其在

地
覓

食

場
面

十
分
A主

朴
子
溪
口
防
風
林

。

紅
樹
林
下
廣
大
濕
地
孕
育
著
豐
富
的
魚
、
貝
、
蝦
，
蟹
、
土
龍
等
水
生
生
物
，
與
紅
樹
林

、
鳥
類
共
同
構
成
此
區
完
整
的
生
態
系
，
生
態
活
動
相
當
熱
絡
，
是
戶
外
教
學
及
生
態
之
旅
最



朴
子
溪
口

紅
樹
林
濕
地

，
經
常
吸
引

大
批
鳥
類
駐

足
。

佳
處
所

。

區
內
紅
樹
林
以
海
茄
菜
、
為
主
，
面
積

約
六
公
頃
，
問
夾
有
少
量
水
筆
仔
，
加
上
稀
有

種
五
梨
跤
及
欖
李
的
復
育
成
功

，
成
為
全
台
最

重
要
的
紅
樹
林
混
生
林

。

~ 、

如
手
注

、

i

，
2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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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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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十
三
)
東
石
鄉

牡
蠣
之
鄉

東
石
鄉
位
於
嘉
南
平
原
中
部
，
地
當
北
港
溪
、
朴
子
溪
之
出
海
處

。

鄉
名
得
自
今
日
束
石

村
之
舊
名
「
頂
束
石
庄
」

。

明
末
清
初
之
際
，
仍
未
浮
覆
，
為
猴
樹
港
外
之
潮
汐
臺
;
嘉
慶
末

年
，
泉
州
府
晉
江
縣
東
石
的
人
遷
移
至
此
，
在
浮
覆
地
闢
漁
溫
、
港
灣
內
養
牡
蠣
維
生
，
並
將

故
鄉
的
名
字
移
植
於
此

。

東
石
鄉
鹽
垃
分
布
魚
網
寮
、
掌
潭
一
帶
，
稱
為
「
掌
潭
海
灘
」

。
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開
闢
，

迄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面
積
廣
增
至
三

-
O
甲
;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，
台
鹽
實
施
併
曬
機
械
化
政
策
後

，
現
僅
剩
約
六
十
甲
而
已
。
鹽
挂
的
結
晶
池
底
部
以
缸
褒
片
鋪
陳
，
所
曬
出
來
的
鹽
較
潔
淨

。

棋
盤
式
的
鹽
垃
'
與
藍
天
主
相
輝
映
之
下
，
水
色
蔚
藍

心，
而
鹽
粒
晶
瑩
，
風
光
宜
人

。

東
石
鄉
的
魚
獲
量
頗
大
，
是
東
石
鄉
鄉
氏
的
重
要
經
濟
來
源

。

每
日
中
午
過
後
，
陸
續
回

港
的
漁
船
，
但
見
東
石
漁
市
場
內
，
滿
地
排
放
各
類
魚
、
蝦
，
叫
賣
聲
充
滿
整
個
漁
市
場
，
交

易
熱
絡
，
人
聲
鼎
沸
，
直
到
傍
晚
，
人
潮
才
會
漸
漸
散
去

。

東
石
海
域
由
於
未
受
工
業
廢
水
的
污
染
，
加
上
外
傘
頂
洲
的
天
然
屏
障
，
成
為
最
佳
的
蚵

田
牡
蠣
養
殖
場
，
產
量
多
，
滋
味
美
，
是
全
省
最
主
要
的
牡
蠣
供
應
地
，
所
以
東
石
港
鄰
近

的
村
落
，
處
處
可
看
見
三
五
成
群
的
婦
女
們
圍
坐
著
，
一
邊
話
家
常
，
一
邊
兩
手
熟
練
剖
蚵
的

景
象
。



此
外
，
擁
有
豐
富
的
浮
游
生
物
，
使
得
海
演
與

河
口
魚
類
繁
多
，
各
堤
岸
或
橋
上
，
時
常
能
見
到
成
排

的
鈞
、
客
。

(
十
四
)
船
仔
頭

發
起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
船
仔
頭
位
於
朴
子
市
、
東
石
鄉
、
六
腳
鄉
交
界

的
朴
子
溪
畔
，
是
東
石
鄉
萬
松
村
中
的
一
個
小
聚
落
，

原
本
有
五
百
位
居
民
的
船
仔
頭
以
農
為
主
，
但
在
農
業

逐
漸
沒
落
的
情
況
下
，
年
輕
人
口
為
就
業
、
就
學
問
題

，
不
得
不
離
鄉
背
井
，
使
船
仔
頭
目
前
人
口
不
到
一
百

人
，
而
且
多
半
是
老
弱
婦
孺
。

由
於
位
處
東
石
鄉
最
偏
遠
的
地
區
，
加
上
人
口

少
，
因
此
一
直
維
持
自
然
的
環
境

。

整
個
三
合
院
聚
落

及
五
條
街
道
非
常
完
整
，
且
是
一
樓
平
房
的
傳
統
建
築

'
這
和
都
市
的
高
樓
大
廈
林
立
截
然
不
同

。

船
仔
頭
顧
名
思
義
，
等
於
是
朴
子
溪
畔
的
碼
頭

U
們
手
注

i
J

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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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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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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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早
年
路
上
交
通
不
發
達
時
，
朴
子
溪
是
重
要
的
水
路
交
通
要
道
，
目
前
則
是
進
行
「
朴
子
溪

巡
禮
」
最
適
當
的
地
點

。

由
於
朴
子
溪
束
石
段
地
層
下
陷
，
海
水
力
爭
上
游
，
給
了
朴
子
溪
一
個
澄
清
的
機
會
，
加

上
船
仔
頭
一
群
年
輕
人
返
鄉
，
號
召
鄉
親
成
立
文
教
基
金
會
，
結
合
社
區
中
的
嘉
南
家
商
，
在

氏
國
八
十
五
年
全
國
文
藝
季
上
，
以
「
船
仔
頭
的
呼
喚

」
為
主
題
，
牽
動
不
少
遊
子
情
懷
，
也

奠
定
文
建
會
在
此
進
行
「
美
化
傳
統
空
間
」
的
社
區
總
體
管
造
的
基
礎

。

船
仔
頭
文
教
基
金
會
在
落
後
的
鄉
土
成
立
，
一
直
扮
演
黑
暗
中
點
燈
者
的
角
色
，
希
望
協

助
政
府
和
關
懷
鄉
土
者
共
同
關
心
這
片
土
地

。

經
過
船
仔
頭
的
努
力
，
船
仔
頭
社
區
已
成
為
都

市
人
在
此
民
宿
三
合
院
的
重
要
旅
遊
點
，
透
過
船
仔
頭
文
教
基
金
會
的
安
排
，
嘉
義
縣
生
態
保

育
協
會
、
朴
子
腳
文
化
工
作
陣
、
一
鶴
釣
具
行
，
以
及
許
多
機
關
團
體
在
此
獲
得
認
識
嘉
義
沿

海
的
進
一
步
訊
息
，
這
種
有
別
於
走
馬
看
花
的
知
性
之
旅
，
將
是
朴
子
溪
未
來
的
最
大
生
機
'

，

說
船
仔
頭
是
朴
于
溪
畔
的
環
保
、
文
化
、
觀
光
、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中
心
，
應
是
最
好
的
讚
美

。

位
於
船
仔
頭
的
嘉
南
家
商
緊
鄰
朴
子
溪
，
其
新
建
大
樓
高
達
七
樓
，
是
眺
望
朴
子
溪
最
佳

的
視
野
，
被
稱
為
朴
子
溪
畔
的
「
最
高
」
學
府
，
該
校
結
合
社
區
，
承
辦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全
國

文
藝
季
「
船
仔
頭
的
呼
喚

」
;
又
成
立
嘉
義
縣
龍
舟
委
員
會
，
以
朴
子
溪
為
訓
練
場
所
;
又
結

合
地
方
上
熱
愛
特
技
風
箏
的
人
士
，
成
立
嘉
義
縣
風
箏
協
會
'
準
備
興
建
風
箏
教
育
館
，
該
校



又
響
應
教
育
部
「
社
區
學
院
」
的
理
念
，
正
積
極
籌
備
轉
型
，
該
校
的
活
力
，
成
為
朴
子
溪
轉

型
的
最
大
助
力

。

三
、
產
業
發
展
穩
定
，
美
景
自
然
天
成

朴
子
溪
流
域
內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就
業
人
口
有
二
十
二
萬
五
千
八
百
五
十
六
人
，
其
中
一
級

產
業
(
農
、
林
、
漁
、
牧
業
)
之
比
例
最
高
，
約
占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﹒
四
五
，
三
級
產
業
(
商
、
運

輸
倉
儲
、
金
融
、
服
務
業
等
)
次
之
，
約
占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﹒
二
六
，
二
級
產
業
(
礦
、
製
造
、

水
電
、
管
造
業
)
最
少
，
約
占
百
分
之
二
十
﹒
二
九

。

(
一
)
農
業
概
況

朴
子
溪
流
域
地
處
嘉
南
平
原
，
氣
溫
日
照
及
雨
量
均
適
宜
農
業
經
苦
，
故
農
業
生
產
在
朴

子
溪
流
域
經
濟
結
構
中
，

-
v白
首
要
地
位
。

近
年
來
由
於
工
業
迅
速
發
展
，
農
村
勞
動
人
口
大
量

外
流
，
對
農
業
生
產
影
響
頗
大
，
政
府
鑒
於
目
前
農
業
面
臨
若
干
困
難
，
籌
措
龐
大
資
金
，
訂

定
加
速
農
村
發
展
計
書
了
在
流
域
內
設
置
雜
糧
、
村
桔
、
綠
蘆
筍
、
竹
材
及
養
蠶
等
專
業
區
並

輔
導
農
業
機
械
化
，
以
促
進
流
域
內
農
業
經
濟
發
展
，
繁
榮
農
村

。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，
流
域
內
耕
地
總
面
積
約
有
五
四
七
四
三
﹒
七
九
公
頃

。

其
中
水
田
有

打
打
手
淫
h
E
J
L

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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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響
應
教
育
部
「
社
區
學
院
」
的
理
念
，
正
積
極
籌
備
轉
型
，
該
校
的
活
力
，
成
為
朴
子
溪
轉

型
的
最
大
助
力

。

三
、
產
業
發
展
穩
定
，
美
景
自
然
天
成

朴
子
溪
流
域
內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就
業
人
口
有
二
十
二
萬
五
千
八
百
五
十
六
人
，
其
中
一
級

產
業
(
農
、
林
、
漁
、
牧
業
)
之
比
例
最
高
，
約
占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﹒
四
五
，
三
級
產
業
(
商
、
運

輸
倉
儲
、
金
融
、
服
務
業
等
)
次
之
，
約
占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﹒
二
六
，
二
級
產
業
(
礦
、
製
造
、

水
電
、
管
造
業
)
最
少
，
約
占
百
分
之
二
十
﹒
二
九

。

(
一
)
農
業
概
況

朴
子
溪
流
域
地
處
嘉
南
平
原
，
氣
溫
日
照
及
雨
量
均
適
宜
農
業
經
苦
，
故
農
業
生
產
在
朴

子
溪
流
域
經
濟
結
構
中
，

-
v白
首
要
地
位
。

近
年
來
由
於
工
業
迅
速
發
展
，
農
村
勞
動
人
口
大
量

外
流
，
對
農
業
生
產
影
響
頗
大
，
政
府
鑒
於
目
前
農
業
面
臨
若
干
困
難
，
籌
措
龐
大
資
金
，
訂

定
加
速
農
村
發
展
計
書
了
在
流
域
內
設
置
雜
糧
、
村
桔
、
綠
蘆
筍
、
竹
材
及
養
蠶
等
專
業
區
並

輔
導
農
業
機
械
化
，
以
促
進
流
域
內
農
業
經
濟
發
展
，
繁
榮
農
村

。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，
流
域
內
耕
地
總
面
積
約
有
五
四
七
四
三
﹒
七
九
公
頃

。

其
中
水
田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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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六
六
九
一
﹒
二
公
頃
。
占
耕
地
總
面
積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﹒

O
二
;
早
田
有
一
八

O
五
二
﹒
五

九
公
頃
，
占
耕
地
總
面
積
百
分
之
三
十

-
7
九
八
。
流
域
內
各
鄉
鎮
耕
地
面
積
以
竹
崎
鄉
之
六

二
五
九
﹒
五
六
公
頃
為
最
廣
，
占
百
分
之
十
一
﹒
四
三
;
其
次
為
民
雄
鄉
，
耕
地
面
積
為
五
六

一
七
﹒
七
九
公
頃
，
占
耕
地
總
面
積
百
分
之
十
﹒
二
、
六
一
刁
八
?
.
;
，
再
次
為
番
路
鄉
，
耕
地
面
積
為
五

O

八
一
.
O
-二
一
公
頃
，
占
耕
地
總
面
積
積
、
百
分
之
九
.
二
八
.
;
，
耕
地
面
積
最
少
者
為
布
袋
鎮
，
耕
地

面
積
為
一
八
一
一
.
四
九
公
頃
，
占
耕
地
總
面
積
百
分
之
三
.
三
一
于
.
;
，
次
少
者
為
束
石
鄉
，
耕

地
面
積
為
三
八
、
六
一
八

品
為
稻
米
、
甘
蕉
、
玉
米
、
落
花
生
、
持
橘
類
、
竹
筍
等
六
大
類
。

目
前
朴
子
溪
流
域
農
業
人
口
數
約
有
十
七
萬
八
千
零
三
十
七
人
，
占
流
域
總
人
口
數
之
百

分
之
四
十
一
﹒
七
五
，
可
見
流
域
內
人
民
仍
舊
以
務
農
為
主
，
其
中
自
耕
農
有
十
四
萬
五
千
九

百
零
五
人
，
占
流
域
內
農
業
人
口
之
百
分
之
八
十
一
﹒
五
九
;
半
自
耕
農
有
一
萬
九
千
九
百
三

十
人
，
占
流
域
內
農
業
人
口
之
百
分
之
十
一
﹒
一
九
;
個
農
約
有
二
千
五
百
三
十
八
人
，
僅
占

流
域
內
農
業
人
口
之
百
分
之
一
﹒
四
三
。
在
耕
地
面
積
方
面
，
流
域
內
平
均
每
人
耕
地
面
積
約

占

0
.
三
公
頃
。

(
二
)
漁
業
概
況



朴
子
溪
流
域
沿
海
地
區
原
設
有
四
個
漁
會
，
即
束
石
、
布
袋
、
新
爐
、
義
竹
區
漁
會
，
民

國
六
十
五
年
改
組
合
併
為
嘉
義
區
漁
會
，
下
設
束
石
、
布
袋
、
新
溫
及
義
竹
四
個
辦
事
處

。

整
個
朴
子
溪
流
域
目
前
漁
業
從
業
人
口
數
約
有
一
萬
四
千
六
百
八
十
二
人
，
約
占
流
域
總

人
口
數
之
百
分
之
三
﹒
四
四
，
流
域
內
主
要
之
漁
業
從
業
人
口
主
要
集
中
在
布
袋
和
東
石
兩
個

鄉
鎮
，
兩
鄉
鎮
漁
業
從
業
人
口
合
計
有
一
萬
一
千
五
百
七
十
八
人
(
布
袋

.. 

六
千
三
百
七
十
九
人

;
東
石
.. 

五
千
一
百
九
十
九
人
)
，
占
流
域
內
漁
業
從
業
人
口
總
數
之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﹒
五
六
。

朴
子
溪
流
域
為
台
灣
重
要
養
殖
漁
區
之
一
，
目
前
流
域
內
養
殖
面
積
共
有
一

O
一
四
三
﹒

三
一
公
頃
，
其
中
以
淡
水
魚
垃
之
三
五
八
五
﹒
三
一
公
頃
為
最
大
，
占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﹒
三
五

;
其
次
為
淺
海
養
鐘
之
三
五

0
0
公
頃
，
占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﹒
五
一
;
再
次
為
鹹
水
魚
堪
之
三

。
五
八
公
頃
，
占
百
分
之
三
十
﹒
一
五

。

流
域
內
漁
業
生
產
量
約
占
台
灣
漁
業
總
產
量
之
百
分
之
十

。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漁
業
總
產
量

高
達
五
五
三
五
三
﹒
九
公
噸
，
為
我
國
重
要
漁
業
產
區
之
一

。

在
漁
業
結
構
組
成
上
，
流
域
內

具
有
近
海
、
沿
岸
、
養
通
等
三
種
漁
業
，
其
中
以
養
殖
漁
業
品
最
大
比
例
，
其
產
量
為
五
二
五

。
八
﹒
四
公
噸
，
為
總
產
量
的
百
分
之
九
十
四
﹒
八
六
;
其
次
為
沿
海
漁
業
，
漁
量
為
二
四
七

五
﹒
二
公
噸
，
占
總
產
量
的
百
分
之
四
﹒
四
七
;
而
近
海
僅
一
一
八
﹒
三
公
噸
，
不
到
總
產
量

的
百
分
之
一
。

養
磕
漁
業
之
組
成
以
淡
水
漁
堪
占
最
大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﹒
三
五
;
其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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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淺
海
養
蘊
之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﹒
五
一
;
再
次
為
鹹
水
漁
垃
之
百
分
之
三
十
﹒
一
五

。

其
主
要

的
經
濟
漁
產
為
吳
郭
魚
類

(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)
、
鰻
魚
(
百
分
之
二
十
﹒
六
)
、
武
目
魚
(
百

分
之
十

-
7
二
)
、
牡
蠣
(
百
分
之
十
三
﹒
七
)
、
文
蛤
(
百
分
之
十
二
)
等

。

沿
岸
漁
業
包

括
刺
網
、
其
他
綱
、
游
魚
等
三
項
，
其
中
以
其
他
網
所
占
之
比
例
最
大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﹒
九
;

其
次
為
刺
網
占
百
分
之
三
十
八
﹒
九

。

其
主
要
的
經
濟
漁
產
有
劍
蝦
、
蘆
蝦
、
紅
尾
蝦
、
白
帶

魚
、
黑
鋼
等
類
，
近
海
漁
業
主
要
漁
產
為
劍
假
蝦
及
蝦
姑
，
兩
者
產
量
為
二
十
公
噸
，
占
近
海

漁
業
產
出
之
百
分
之
十
六

。

(
三
)
畜
牧
業
概
況

目
前
朴
子
溪
流
域
大
規
模
養
畜
禽

J
尸
約
有
一
千
二
百
八
十
八
戶
，
其
中
養
牛
戶
有
五
十
七

戶
，
養
羊
J
尸
一
百
三
十
九
戶
，
養
豬
戶
有
四
百
八
十
四
戶
，
養
鹿
戶
有
十
二
戶
，
養
雞
戶
有
三

百
七
十
六
戶
，
養
鴨
戶
有
九
十
七
戶
，
養
鵝
戶
有
一
百
二
十
三
戶

。

目
前
朴
子
溪
流
域
普
通
養
禽
戶
約
有
二
萬
零
六
百
十
八
戶
，
其
中
以
養
雞
戶
一
萬
二
千
七

百
五
十
六
戶
為
最
多
，
占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﹒
八
七
.
，
依
次
為
養
鴨

J
尸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六
戶
，
占

百
分
之
十
四
﹒
一
九
;
養
火
雞
戶
一
千
七
百
零
九
戶
，
占
百
分
之
八
﹒
二
九
;
養
牛
戶
一
千
二

百
零

-
J尸
，
占
百
分
之
五
﹒
四
九
;
養
羊
戶
六
百
五
十
了
尸
，
在
百
分
之
三
﹒
一
、
示
，
養
豬
戶



二
百
零
七
戶
，
占
百
分
之
一
.
，
養
鹿
戶
三
十
七
戶
，
占
百
分
之

0
.

一
八
。

目
前
朴
子
溪
流
域
內
現
有
牛
六
五
八
五
頭
，
豬
四
二

O
六
六
六
頭
，
羊
一

雞
五
五
二
三
二

O
四
隻
'
鴨
四
五
九
二
七
六
隻
'
鵝
二
四
九
七
七
三
隻

。

一
七
七

O
頭
，

(
四
)
林
業
概
況

朴
子
溪
流
域
林
業
面
積
共
計
七
三
一
九
四
公
頃
，
其
中
針
葉
林
占
一

葉
林
及
竹
林
分
別
為
四
四
九
三
七
公
頃
及
一
三
二
六
三
公
頃

。

一
六
0
0
公
頃
，
問

(
五
)
鹽
業
概
況

朴
子
溪
流
域
目
前
共
有
鹽
田
二
一
八
六
公
頃
，
分
別
為
於
布
袋
鎮
(
一

束
石
鄉
(
五
八
七
公
頃
)
、
義
竹
鄉
(
一
九
二
公
頃
)

四
O
七
公
頃
)
、

。

r \ 
、

一/、
\..-/ 

工
業
概
況

朴
子
溪
流
域
內
目
前
有
頭
橋
、
嘉
太
、
朴
子
、
義
竹
、
民
雄
、
新
港
等
六
處
已
開
發
工
業

區
，
工
業
用
地
總
面
積
約
有
六
一
五
公
頃
，
而
未
開
發
工
業
區
有
束
石
鄉
掌
潭
工
業
區
及
發
鼓

工
業
區
兩
處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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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，
朴
子
溪
流
域
共
有
工
廠
一
五
六
九
家
，
其
中
以
食
品
工
業
之
二
百
六

十
三
家
最
多
，
占
百
分
之
十
六
﹒
七
六
;
其
次
為
金
屬
製
品
業
二
百
零
三
家
，
占
百
分
之
十
二

﹒
九
四
;
再
次
為
塑
膠
業
一
百
五
十
九
家
，
占
百
分
之
十
﹒
一
三

。

如
以
鄉
鎮
別
比
較
，
以
氏

雄
鄉
之
四
百
八
十
二
家
多
，
占
百
分
之
三
十
﹒
七
二
;
其
次
為
水
土
鄉
三
百
二
十
九
家
，
占
百

分
之
二
十
﹒
九
七
;
再
次
為
太
保
市
一
百
八
十
八
家
，
占
百
分
之
十
一
﹒
九
八

。

朴
子
溪
流
域

以
食
品
工
業
、
木
材
家
具
、
塑
膠
、
金
屬
製
造
業
為
主
要
工
業

。

(
七
)
交
通
運
輸

朴
子
溪
流
域
地
勢
平
坦
，
交
通
發
達
，
在
公
路
系
統
方
面
，
有
中
山
高
速
公
路
穿
越
嘉
義

縣
市
境
內
，
設
置
有
嘉
義
交
流
道
及
水
上
交
流
道
，
為
嘉
義
地
區
通
往
南
北
的
主
要
聯
外
道
路

，
此
外
，
台
十
七
線
主
要
公
路
為
嘉
義
地
區
對
外
之
聯
絡
道
路
，
可
聯
絡
雲
林
縣
湖
口
鄉
及
嘉

義
縣
布
袋
鎮

。

在
鐵
路
系
統
方
面
，
有
縱
貫
鐵
路
貫
穿
嘉
義
縣
中
部
，
除
此
之
外
，
尚
有
台
糖
鐵
路
與
阿

里
山
森
林
鐵
道
，
運
輸
或
觀
光
皆
非
常
使
捷

。

在
海
運
方
面
，
有
束
石
港
、
布
袋
鎮
、
龜
子
港
與
蚊
港
等
小
型
漁
港
，
目
前
無
重
要
商
港

可
利
用
，
唯
布
袋
至
馬
公
開
有
阿
里
山
客
輪

。



在
航
運
方
面
，
目
前
嘉
義
縣
之
水
上
機
場
，
有
嘉
義
至
台
北
及
嘉
義
至
馬
公
之
航
線
往
來

。

未
來
運
輸
系
統
計
書
了
由
於
台
灣
西
部
運
輸
系
統
建
設
乃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中
之
重
要

建
設
，
為
配
合
國
家
整
體
經
濟
建
設
及
因
應
未
來
區
域
發
展
所
衍
生
之
交
通
需
求
量
，
將
結
合

兩
條
縱
向
高
速
公
路
、
西
部
演
海
快
速
公
路
及
十
條
東
西
向
快
速
公
路
以
構
成
台
灣
地
區
西
部

走
廊
快
速
公
路
網
，
交
通
建
設
的
完
成
可
促
進
地
方
繁
榮
，
帶
動
地
方
產
業
的
成
長
，
同
時
也

使
地
方
人
口
大
量
增
加

。

(
八
)
且
示
辦
叮
近
葫
心

朴
子
溪
流
域
位
於
嘉
南
平
原
，
人
民
以
農
、
漁
業
為
主
，
故
視
覺
景
觀
多
為
水
平
構
成
的

演
海
地
方
及
農
村
景
色
，
其
中
東
石
、
布
袋
一
帶
魚
池
、
鹽
田
錯
落
其
間
，
形
成
一
特
殊
沿
海

地
區
風
貌
，
此
一
演
海
鄉
鎮
風
景
線
，
俗
稱
「
鹽
份
地
帶
」
'
整
條
風
景
線
的
漁
村
、
農
村
、

廟
宇
、
鹽
田
、
蚵
棚
不
絕
，
東
部
山
地
為
阿
里
山
脈
系
，
森
林
、
瀑
布
、
奇
木
為
這
一
帶
風
景

之
特
色
，
每
年
寒
冬
至
四
月
之
花
季
，
梅
、
李
、
桃
、
梨
、
山
櫻
'
花
開
山
谷
遍
野
萬
紫
千
紅

，
森
林
火
車
城
蜓
其
間
，
景
緻
迴
異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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